
基隆地方法院
（1樓聯合服務中心）

基隆市信義區東信路176號

每週一、三
14:00～17:00

由基隆律師公會
提供服務

每 週 二 、 四 、 五
09:00～12:00

由財團法人法律
扶助基金會基隆
分會提供服務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
基金會基隆分會
基隆市仁愛區忠一路14
號11樓

每週二
14:00～17:00

預約電話：
(02)2423-1631
＊實際服務時間
依法律扶助基金
會官網公告為主

每個月第1、3週
週五（採預約制）
09:00～12:00

基隆市政府
（1樓市民服務中心

5號法律諮詢櫃台）
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1號

每週一~五
（正常上班日）

09:30-11:30

正常上班日依行政
院人事行政總處政
府行政機關辦公日
曆公告為主

每週三
14:00～17:00

由財團法人法律
扶助基金會基隆
分會提供服務

基隆在地相關法律諮詢服務

基隆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補助 廣告基隆市政府社會處
身心障礙福利科 關心您

聽我說
有關

成人監護制度

基隆市政府   社會處

監護/輔助宣告申請流程

監護宣告 輔助宣告

聲請書

聲請監護宣告 聲請輔助宣告

醫院鑑定+法院審理
（必要時法院會派社工訪視）

聲
請

法
院
受
理

法
院
裁
定

登
記

1 1

2 2

3 3

宣告當事人為
受監護宣告之人

宣告當事人為
受輔助宣告之人

選定監護人 選定輔助人

指定會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裁定其他依聲請需
經輔助人同意之行為

到戶政機關辦理登記

監護/輔助宣告聲請人及監護人的限制

1.未成年人
2.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者
3.受破產宣告尚未復權者
4.失蹤者
5. 照護受監護宣告人的法人、機構及其代理人、負責人，或與

該機構有僱傭、委任或其他類似關係之人，不得為該受監護
宣告人的監護人（簡單說就是當事人安置的機構相關人員都
不可以擔任監護人或輔助人，但如果安置機構相關人員是受
監護宣告人的配偶、4親等內血親或2親等內姻親不在此限）

♦誰不能擔任監護/輔助人?

♦誰可以提出聲請？ （聲請權人）
1.本人
2.配偶
3. 四親等內之親屬(即父母、祖父母、子女、孫子女、兄弟姊妹 

、堂兄弟姊妹等)
4.最近一年有共同居住事實之其他親屬
5.檢察官、縣（市）政府或社會福利機構
6.意定監護受任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



輔助宣告
♦什麼是輔助宣告？
1. 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造成與他人溝通或對於他人表

達的意思的瞭解程度，比一般人稍顯較弱。比方說，有輕度
智能障礙，日常生活可以自理，但容易被人利用詐騙等情形 
，聲請人可向法院聲請對其為輔助之宣告。

1.輔助人為行使同意權
  成年人受輔助宣告後，在法律上需要輔助人協助、同意，
所以他的某些特定行為就會受到保護（如重大交易、借貸） 
，需要經由輔助人事前或者事後同意才可以。（類同青少年）

2.受輔助宣告人為下列行為時，應經輔助人同意：
(1)為老闆、董事長、負責人
(2)財務贈予、借貸、寄託、信託，或擔任保證人
(3)訴訟行為（不含被告）
(4)和解、調解、調處或簽訂仲裁契約
(5) 買賣房屋、土地、汽車或其他重要財產處分、抵押、貸款

或出租
(6)遺產分割、遺贈、拋棄繼承或是分配財產有關的事宜
(7) 除了上述事項外，如有其他保障當事人權益的事項，如生

活安排、健康、醫療照顧…，則需要聲請權人或輔助人向
法院逐項提出聲請，法院裁定後，輔助人才有同意權

♦輔助人有哪些權責？

2. 法院為輔助宣告時，會同時選輔助人來幫助受輔助宣告人處
理事情，像是受輔助宣告之人為某些特定行為（如消費借貸 
、訴訟行為等），要經過輔助人的同意才生效。

想瞭解更多有關
成人監護的資訊嗎？

一看就懂－成人監護100問

司法院監護輔助宣告網站

《聲請監護好上手》聲請實務操作手冊

基隆市政府社會處身心障礙福利
成人監護制度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成年監護及輔助宣告服務專區

意定監護

意定監護
怎麼做?

本人 受任人 公證人

意定監護契約

受任人可以是一個
或是多個人喔!

作成公證書

七日內通知本人
住所地法院

本人受監護宣告時，
意定監護契約
發生效力。

由本人選定的受任人
執行監護職務

1.自己選擇監護人
2. 本人於心智健全情況下，事先約定好未來的監護人，妥善運

用本人的財產、不動產，並以本人希望的方式提供照顧或管
理財產。

♦什麼是意定監護？

♦誰可以擔任受任人？

♦公證人哪裡找？

1.本人所信賴之人
2.未受監護、輔助宣告，或未受破產宣告之成年人

1.法院公證人：各地法院公證處
2.民間公證人：司法院首頁  查詢服務  民間公證人名冊

♦什麼是監護宣告？

1.監護人為行使代理權，擔任受監護宣告人的法定代理人
  成年人受監護宣告後，在法律上需要監護人忠實保護他的
利益，為他代理。（類同嬰幼兒）

2.監護人不得接受及轉讓受監護宣告人的財產
3.監護人必須是為了受監護宣告人的利益執行職務
4.監護人處置受監護宣告人的不動產，需要事前經過法院許可
5.監護人應尊重受監護宣告人的意思，注意其身心與生活狀況
6. 法院於必要時，可以請監護人提出當事人變動後的財產清冊

或結算書

♦監護人有哪些權責？

法院為監護宣告裁定後，確認監護人所提報的財產清單及證明
文件，並開立受監護宣告人的財產明細清冊的人。
＊監護人不可以同時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的職責？

監護宣告

1. 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不能與他人溝通或不瞭解他人
表達的意思。比方說，長期昏迷、植物人、嚴重的智能障礙
或精神疾病等等，聲請人可向法院聲請對其為監護之宣告。

2. 法院為監護宣告時，除了同時選出一位監護人來擔任他（她）
的法定代理人外，也會再選一位適當的人跟監護人一起開具
受監護宣告人的財產明細清冊（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